
鯉魚門公園度假營歷史建築簡介 

 

背景 

 

鯉魚門公園度假營面積約 22.97公頃，前身為鯉魚門軍營。該軍營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重要戰

場，於 1987年停止軍事用途，並以臨時撥地形式發展成如今的鯉魚門公園度假營，於 1988年向公眾

開放。軍營內大部分建築物已按其文物價值獲評為一級或二級歷史建築，其中的第 7、10及 25座因

年代最為悠久，且最能展現殖民地時期建築之典雅格調及簡約古典風格，於 2016年 5月 20日經政府

刊憲，正式升格為法定古蹟，受《古物及古蹟條例》保護。詳情如下: 

 

法定古蹟 

第 7座 - 咖啡閣 

 

第 10座 - 康樂館 

 

第 25座 - 團體營舍 

 

附錄 II 



一級歷史建築物 

第 18座 - 綜合活動館 

 

第 20座 - 卡啦 OK室及儲存室 

 

第 21座 – 公園辦事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第 30座 - 家庭營舍 

 

第 31座 - 家庭營舍 

 

第 32座 - 家庭營舍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二級歷史建築物 

第 3座 – 儲存室（香港電影資料館藏品庫） 

 

第 5座 - 禮堂  

 
 

第 17座 - 綜合活動館及活動室 

 
 

 

 

 



第 33座 - 前職員當值室 

 

第 34座 - 家庭營舍 

 
 

 

 

政府文物地點 

西灣炮台「B.O.4」界石 

 

 

 

 



 
鯉魚門公園度假營獲評級建築物及法定古蹟名單 

 

號 座數 英文名稱 現時用途 建築年份 評級 

1 第 3座 - 
儲存室（香港電影資料

館藏品庫） 1939年 二級 

2 第 5座 - 禮堂 
1920或 

1930年代 
二級 

3 第 7座 - 咖啡閣 1890至 1895年 法定古蹟 

4 第 10座 - 康樂館 1890至 1895年 法定古蹟 

5 第 17座 - 綜合活動館及活動室 1900年代初 二級 

6 第 18座 - 綜合活動館 
1890年代末至 

1900年代初 
一級 

7 第 20座 - 卡拉 OK室及儲存室 
1890年代末至 

1900年代初 
一級 

8 第 21座 - 辦事處 
1890年代末至 

1900年代初 
一級 

9 第 25座 - 團體營舍 
1890年代末至 

1900年代初 
法定古蹟 

10 第 30座 Masefield Block 家庭營舍 1936年 一級 

11 第 31座 Shakespeare Block 家庭營舍 1907年 一級 

12 第 32座 Tennyson Block 家庭營舍 1909年 一級 

13 第 33座 Milton Block 前職員當值室 1938年 二級 

14 第 34座 Wordsworth Block 家庭營舍 1936年 二級 

 

法定古蹟 

 

 

 

根據《古物及古蹟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 53章）把文物價值最高的歷史建築宣布為法定

古蹟，使它們得到法律保護。任何人欲在法定古蹟進行工程，必須先獲得古物事務

監督（即發展局局長）的許可。 

 

一級歷史建築 具特別重要價值而可能的話須盡一切努力予以保存的建築物。 

  

二級歷史建築 具特別價值而須有選擇性地予以保存的建築物。 

  

三級歷史建築 具若干價值，並宜於以某種形式予以保存的建築物；如保存並不可行則可以考慮其

他方法。 

  

 


